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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项目名称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府补贴资金

评价年度：2025 年

市级预算部门单位（公章）：

填报日期：2026 年 5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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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依据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

2025 年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全省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

通知》（粤人社发〔2025〕28 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广

东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19〕

105 号） 和 《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广东省城乡居民基

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意见》（湛府规〔2020〕10 号）等文件要

求制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府补贴资金。我市 2025 年底参加城

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272.56 万人，月定期待遇发放 92.39 万人，

参保死亡 2.27 万人，累计缴费 86.13 万人，继续落实城乡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机制。我市不断提升养老保险待遇水平，

城乡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由 220 元提升至 240 元/月，平均待遇

255.16 元/月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府补贴资金市级财政资金实

际支出 22614.56 万元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市级财政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城乡居民参

保人群中缴费人员的缴费补助、领取待遇人员的基础养老金补

助金支出，全部到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市财政专户，

资金到位率为 100 %。

三、绩效自评结果

按时足额发放待遇，不断扩大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

面，增强了广大老百姓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幸福感、获得感。



—３—

自评 99.8 分为优。

四、项目资金使用绩效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

1.资金到位情况。根据《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广

东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意见》（湛府规〔2020〕

10 号）、《湛江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市级管理实施办法》

（湛人社〔2020〕94 号）规定，及时将本级财政应承担的补助

资金落实到位，确保基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到符合待遇领取

条件的城乡居民手中。

2.资金执行情况。2025 年我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府补贴

资金财政预算 23541.93 万元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已支

出 22616.56 万元，执行率 96.07%。

3.资金管理情况。从 2020 年 7 月 1 起，城乡居保基金实施

市级管理，在市财政局设立市级财政市级社保经办机构设立支

出户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社保经办机构设立了收入户和支出户，

2021 年 1 月，按照省的统一部署，上线省集中式经办管理信息

系统，全市基本实现制度标准、基金管理、基金征收和归集、

基金支出、经办管理和信息系统“六统一”的要求，确保资金

的安全运行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城乡养老保险市级财政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城乡居民参保人

群中缴费人员的缴费补助和领取待遇人员的基础养老金补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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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到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市财政专户，资金到位率

为 100 %。

五、存在的问题

1.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续缴工作难度大。一是中青年参保积

极性不高，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后，在城市参加了企业职工养

老保险，而没有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大多认为距离享受待遇还有

较长时间，存在观望的态度；二是为贯彻省人社厅《关于进一

步推动我省城乡居民参保促进基本养老保险提质增效的意见》，

一部分城居保参保人转为职工养老保险，相对减少了续缴人数。

2.基层经办人员和经费严重不足。在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

险工作方面，镇（街道）劳动保障平台人手不足，大量工作主

要靠村委会干部走村入户，挨家挨户宣传发动，动员群众参保

缴费，工作量大且艰辛，但均没有生活补助、通讯费或交通费

补助，部分村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，不利于工作开展。

3.为民服务的标准要求与参保群众的期望值存在差距。政

策水平不高、经办业务不熟悉的问题比较普遍，待遇核发、养

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等方面群众诉求较多，服务群众“最后一

公里”的堵点、痛点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。

六、改进意见

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是一项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，涉及

面广，工作量大。各级人社、社保工作人员比较不足，且参保

缴费管理是以村（居）委会为单位办理相关业务，需要专人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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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组织参保人办理参保缴费、待遇核发、人员增减等日常工作，

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提升养老保险工作人员政策水平和业务能

力。深化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，进一步强化养老保险工作人

员责任意识、担当作为意识，提高社保服务质量和效率。




